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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

 

贸易法委员会关于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 

判例法摘要汇编* 

 

第三十四条  



时间、地点和式这些。在那个时间以前已这些

可以在那个时间到达前纠正中任何不符情形

但是此一权利行使不得使买遭受不理不便或承担不理开

支。但是买保留本公约要求损害赔偿任何权利。 

条款的含义和目的 

1. 本条款了需要则对此负。 

2. 根第三十四条第一部分提供符要求。在

约时间之前了不符在不给买造成不理麻烦或不

使买承担不理费用情况下权对瑕疵予以补救。但即使实施

了补救买仍权就任何遗留损害提出索赔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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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法委员会关于《销售公约》判例法的摘要 
 

与货物有关的单据 

3. 本条款指通常是。通常是由特别是在包含《国

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》中某一种条款情况下对应当哪些加以。

在一个案件中法院判决在订 FOB 条款下向买提供用

以说明质量和价值发票。
1
根双当事人之间贸易惯例和习惯做法也

能说明应当提供哪些。 

4. 第三十四条意上“”主要是指能授予其持者支配权利

例提、码头收、仓库收
2
还包括保险、商业发票、原产地证书、

于重量、成份、质量等项目证明书。
3  

5. 一般认为通常没为出口获取海除非双当事人

另约。
4 

单据的移交 

6. 地点、时间和式应当遵守。
5
约适用《国际贸易

术语解释通则》则其常常就确了这些面内容。于《国际贸

易术语解释通则》中 CFR（成本加运费）条款一家仲裁庭判该条款并未

构成基本要素时间（时间）。
6
或贸易惯例或当事

人间习惯做法都没具体式则“在一时间

内、以一格式”提供“使买在运抵目地时能够从承运人手中

取得对占通过海将运入目地国并且以要求承运人或保险

公司索赔。”
7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墨西哥对外贸易保护委员会仲裁，1996年 4月 29日，Unilex。 
2 秘书处关于（当时）第三十二条的评注，第 31 页，第 2 段；又见《法规的判例法》判例

216 [瑞士胜加仑地方法院，1997年 8月 12日] （见判决书全文）。 
3 《法规的判例法》判例 171 [德国联邦法院，1996年 4月 3日]（原产地证书和化验证明书）；
又见秘书处关于（当时）第三十二条的评注，第 31页，第 2段。 

4 《法规的判例法》判例 216 [瑞士圣加仑法院，1997年 8月 12日]。 
5 又见法国国际商会仲裁庭，1995 年 3 月，第 7645 号裁决，《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公报》，

2000年，第 34页。 
6 同上。 
7 第三十二条，第 31页，第 3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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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据不符 

7. 付不符构成违约对此适用一般赔偿法。
8
这种违约

非常严重也可以构成根本违约买权宣布撤销。
9
然而买通过向

生产者请求付正确自己就可以轻易地补救瑕疵付不符

（错误原产地证书和不完善化验证明书）就不认为构成根本违约。
10 

提前交付单据 

8. 第三十四条赋予在付时间之前对任何瑕疵予以补救权利只要这一

行为不给买造成不理麻烦或使买承担不理费用。对瑕疵予以补救

途径可以是付符。
11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《法规的判例法》判例 171 [德国联邦法院，1996年 4月 3日]。 
9 同上。 
10 同上。 
11 法国国际商会仲裁庭，第 9117号裁决，《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公报》，2000年，第 90页。 


